
附件

淮安市标准化专项资金申报信用承诺书
本单位申报淮安市标准化专项资金并承诺：
一、本单位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，无严重失信行为。

二、本单位申报标准化专项资金提供的所有材料均是真实、合法的。

三、如违背以上承诺，愿意承担相关责任，同意有关主管部门将相关失信信息记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。严重失信的，同意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公开。

申报单位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
年  月  日（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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